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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政府在綫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szgg/tzgg/201312/t20131213_2267619.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的通告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的通告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的通告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的通告    

深地税告〔2013〕1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 交通运输部

关于发布〈船舶车船税委托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交通运输部公

告 2013 年第 1 号）有关规定，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对在深圳辖区内登记的船舶，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代征车船税，现将船舶车船税委托

代征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凡在深圳海事局所属管理机构登记的应税船舶，其船舶车船税统一由深圳市

地方税务局委托深圳海事局代征。 

  二、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的计算方法为： 

  （一）船舶按一个年度计算车船税。计算公式为： 

  年应纳税额＝计税单位×年基准税额 

  其中：机动船舶、非机动驳船、拖船的计税单位为净吨位每吨；游艇的计税单位

为艇身长度每米。 

  （二）购置的新船舶，购置当年的应纳税额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起至该年度终了

按月计算。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年应纳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 

  应纳税月份数＝12－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取月份）＋1 

  其中，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取得船舶所有权或管理权的当月；纳税人在船

舶建造完毕前取得船舶所有权或管理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船舶建造完毕的当月

计算。 

  三、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标准按规定执行（详见附件）。 

  四、深圳海事局代征船舶车船税使用的完税凭证为电子缴款凭证。“电子缴款凭

证”是根据《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8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推行纳税人网上开具缴款凭证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9〕637 号）有关规

定制作的，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已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起启用“电子缴款凭证”。该凭

证可作为纳税人记账核算凭证。 

  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免税的船舶，由深圳市盐田区地方税务局出具

减免税证明。 

  深圳市盐田区地方税务局将出具减免税证明的船舶信息通过船舶车船税委托代

征系统反馈给深圳海事局。深圳海事局对免税的船舶不代征车船税，对减税船舶根据

减免税证明规定的实际年应纳税额代征车船税。 

  六、深圳海事局依法履行委托代征税款职责时，纳税人不得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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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公告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深圳市船舶车船税税额表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深圳市船舶车船税税额表 

 

税    目 计税单位 年基准税额 备  注 

净吨位≤200 吨每吨 3 元 

净吨位 201 吨－2000

吨每吨 

4 元 

净吨位 2001 吨－10000

吨每吨 

5 元 
机动船

舶 

净吨位≥10001 吨每吨 
6 元 

拖船、非机

动驳船分别

按照机动船

舶税额的

50%计算 

长度≤10 米  每米 600 元 

长度 11-18 米 每米 900 元 

长度 19-30 米 每米 1300 元 
游  艇 

长度≥31 米 每米 2000 元 

长度指游艇

总长 

船舶 

辅助动

力帆船 
每米 600 元  

 

 


